2017年臺北市科學日經費申請須知
科技部計畫給予各校補助款(6000元)僅可以報支實驗耗材與活動有關之海報列印、文件印刷費等，相關說明如下：
一、憑證(發票或收據)之抬頭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(發票或收據的抬頭請寫正體全銜，注意”臺”字，不可寫”台”)，統編：03735202(收據上可不寫)；收據上需蓋有免用統一發票章及負責人名字，若無負責人名字請另蓋負責人私章。憑證期間為106年3月至6月。
二、請在發票上的備註欄、估價單或是另以附件方式說明各項物品之用途，以避免爭議。
三、發票內物品名稱需寫清楚，不可僅寫實驗耗材一批之類。物品數量和單價皆要寫上，不可空白(若是自行補上數量單價者，請在一旁簽名。)；另以文件說明者除外。
四、各物品之單價超過1999元者恕無法報支，請留意。
五、請勿將發票黏貼在貴校的憑證單上，我們無法以此單據處理，敬請配合。
六、憑證請先掃瞄或拍照，以附件方式email寄至信箱：tpscienceay@gmail.com。 協助確認內容，待回覆沒有問題後再將正本以掛號寄到：11677 台北市文山區汀洲路4段88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科教大樓4樓401室徐瑋苹小姐收，電話：02-77346777。

七、單據正本收件期間：106年6月4~30日，需檢附購買憑證和受款人或廠商存摺正面影本。
註：1.如款項需代墊，請由帶隊教師1位統籌，並在每張憑證上簽上代墊人姓名，隨信附上代墊人請款帳戶存摺影本及身份證正反影本，以供本校出納組匯款驗證。(報支時會協助蓋上僅供報支臺北市科學日之用途，請放心提供。)
2.款項直接匯進廠商帳戶者，請廠商提供統一編號和帳戶存摺封面影本(曾經申請過的則免附)，以利核銷作業。
八、活動當日誤餐費需附上人員簽到表，每攤位以10人為上限。(此部份請交由臺北市立大安國民小學核銷)
2017 台北市科學日經費預估表

	申請單位： 
	計畫名稱：第三屆台北市科學日

	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
	經  費  需  求  明  細
	用 途 說 明

	會計科目編號
	項目名稱
	單價（元）
	數量
	總價(元)
	

	材料費(31)
<演示或實驗相關耗材>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用品消耗(32)
<辦公用品、文具等>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印刷裝訂與廣告費(24)
<影印、海報、裝訂等>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                計
	
	
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
備註：
1. 本項補助項目以實驗材料或耗材為主，不含設備及單價1999元以上之物品。

2. 若購買實驗所需之物品為設備類(如吹風”機”、光度”計”和偵測”器”等)，核銷時需附該校已完成物品帳造冊之佐證資料。

3. 每校以一攤位為原則，每攤位申請補助上限6000元整。

4. 請自行調整欄位大小；說明欄請寫明物品用途，避免在主計核銷上有所爭議。

